院长书记办公会议题提交表
职能处室、直属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
	议    题
	

	凡涉及经费项目，需注明是否已有预算安排
（此栏填报说明见备注第5点）
	

	与议题相关的
决议号
	

	拟提交讨论的时间
	

	提交人签名
	（注：签名人应为处室或直属科负责人）

	主管院领导意见
	主管院领导（签名）：

	具体安排
	院办主任（签名）：


备注：1.请将此表填写交院办，由院办统筹安排。
2.上会议题须于当周周三上午10时前提交。
3.请于周四上午10:00前提交上会资料（PPT或者WORD版本）。
4.上会议题和上会资料务必在上会前征求主管院领导意见。
5.表格第二栏填写要求：如项目已有预算安排，请说明预算来源，例如已列入部门年度预算安排或重点专科经费预算安排等；如项目没有预算安排，请先报财务处征求意见并达成预算安排的共识，否则，请勿申报议题上会。
